
屏東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甄別時程表 

編號 項目 時間 備註 

1 公告各校甄別簡章 3/6(四)- 4/01（三)  

2 
各校受理報名 

（含書面審查、術科甄試） 
3/30(一)-4/01（三)  

3 術科測試 4/11(六)  

4 寄發甄別成績通知單 4/13(一) 於當日 17:00 前寄出 

5 受理成績複查 4/16(四)  

6 各校公告錄取榜單 4/20(一) 
公告於校網及 

學校穿堂公告欄 

7 新生報到 5/8(五) 
 當日持甄別成績單報到，逾時

視同放棄資格。 

8 資格保留(備取生) 5/12(二) 
 備取生資格保留期限至

5/12(二) 

 


